
附
件

四
川

省
公

安
厅

行
政

规
范

性
文

件
清

理
结

果
目

录

( ２
００

１
年

１
月

－
２０

２４
年

８
月

)

序
号

文
号

文
件
名
称

制
定
机
关

清
理
意
见

一
、
继
续
有
效
文
件

１
川

公
发

〔 ２
０２

０
〕
１１

２
号

四
川

省
公

安
厅

四
川

省
妇

女
联

合
会

关
于

印
发

« 反
家

庭
暴

力
八

项
措

施
»

的
通

知

四
川

省
公

安
厅

、
四

川
省

妇
女

联
合

会
继

续
有

效

２
－

四
川

省
公

安
厅

关
于

结
合

党
史

学
习

教
育

“ 我
为

群
众

办
实

事
”

实
践

活
动

推
出

公
安

交
管

６
项

便
利

措
施

的
通

知
四

川
省

公
安

厅
继

续
有

效

３
川

公
发

〔 ２
０２

１
〕
１３

５
号

四
川

省
公

安
厅

关
于

印
发

« 道
路

交
通

安
全

违
法

行
为

行
政

处
罚

裁
量

标
准

»
的

通
知

四
川

省
公

安
厅

继
续

有
效

４
川

公
规

〔 ２
０２

２
〕
１

号
四

川
省

公
安

厅
关

于
印

发
« 四

川
省

公
安

机
关

非
机

动
车

登
记

工
作

规
范

»
的

通
知

四
川

省
公

安
厅

继
续

有
效

５
川

公
规

〔 ２
０２

３
〕
１

号
四

川
省

公
安

厅
关

于
印

发
« 保

安
服

务
公

司
设

立
审

批
工

作
规

程
( ２
０２

３
年

度
修

订
)

»
的

通
知

四
川

省
公

安
厅

继
续

有
效



序
号

文
号

文
件
名
称

制
定
机
关

清
理
意
见

６
川

公
规

〔 ２
０２

４
〕
１

号

四
川

省
公

安
厅

关
于

印
发

« 关
于

深
化

金
融

机
构

营
业

场
所

和
金

库
安

全
防

范
设

施
建

设
方

案
审

批
及

工
程

验
收

行
政

许
可

改
革

的
实

施
方

案
»

的
通

知

四
川

省
公

安
厅

继
续

有
效

二
、
拟
修
改
文
件

７
川

公
治

发
〔 ２
００

３
〕
５５

号
关

于
规

范
印

章
治

安
管

理
信

息
系

统
入

网
印

章
印

模
格

式
的

通
知

四
川

省
公

安
厅

、
四

川
省

工
商

行
政

管
理

局
、

四
川

省
国

家
税

务
局

拟
修

改

８
川

公
发

〔 ２
００

６
〕
１１

８
号

四
川

省
公

安
厅

关
于

印
发

« 四
川

省
公

安
厅

管
制

刀
具

认
定

工
作

规
定

»
的

通
知

四
川

省
公

安
厅

拟
修

改

９
川

公
发

〔 ２
００

７
〕
９３

号
四

川
省

公
安

厅
关

于
印

发
« 四

川
省

农
村

公
安

派
出

所
参

与
道

路
交

通
安

全
工

作
规

定
( 试

行
)

»
的

通
知

四
川

省
公

安
厅

拟
修

改

１０
川

公
发

〔 ２
０１

３
〕
４５

号
四

川
省

公
安

厅
关

于
印

发
« 四

川
省

爆
破

作
业

单
位

资
质

管
理

工
作

规
定

»
的

通
知

四
川

省
公

安
厅

拟
修

改

１１
川

公
发

〔 ２
０１

４
〕
１１

５
号

四
川

省
公

安
厅

关
于

印
发

« 四
川

省
公

安
机

关
网

络
安

全
行

政
执

法
裁

量
标

准
»

的
通

知
四

川
省

公
安

厅
拟

修
改

１２
川

公
发

〔 ２
０１

５
〕
３２

号
四

川
省

公
安

厅
关

于
开

展
公

章
刻

制
业

特
种

行
业

许
可

证
核

发
的

通
知

四
川

省
公

安
厅

拟
修

改



序
号

文
号

文
件
名
称

制
定
机
关

清
理
意
见

１３
川

公
发

〔 ２
０１

６
〕
６０

号
关

于
加

强
协

作
配

合
共

同
做

好
无

户
口

人
员

登
记

户
口

工
作

的
通

知

四
川

省
公

安
厅

、
四

川
省

卫
生

计
生

委
、

四
川

省
司

法
厅

拟
修

改

１４
川

公
发

〔 ２
０１

８
〕
９５

号
四

川
省

公
安

厅
关

于
进

一
步

规
范

危
险

化
学

品
运

输
车

辆
进

入
限

制
通

行
区

域
管

理
工

作
的

通
知

四
川

省
公

安
厅

拟
修

改

１５
川

公
发

〔 ２
０１

８
〕
１１

３
号

关
于

规
范

农
村

地
区

户
籍

登
记

管
理

工
作

的
通

知

四
川

省
公

安
厅

、
四

川
省

民
政

厅
、

四
川

省
人

力
资

源
和

社
会

保
障

厅
、

四
川

省
国

土
资

源
厅

、
四

川
省

住
房

和
城

乡
建

设
厅

、
四

川
省

农
业

厅
、

四
川

省
卫

生
和

计
划

生
育

委
员

会
、

四
川

省
扶

贫
和

移
民

工
作

局

拟
修

改

三
、
废
止
文
件

１６
川

公
法

发
〔 ２
００

２
〕
２４

６
号

四
川

省
公

安
厅

关
于

印
发

« 四
川

省
公

安
厅

办
理

行
政

复
议

案
件

程
序

规
定

»
的

通
知

四
川

省
公

安
厅

废
止

１７
川

公
发

〔 ２
００

８
〕
３９

号
四

川
省

公
安

厅
关

于
印

发
« 四

川
省

公
安

机
关

指
纹

信
息

工
作

实
施

细
则

»
的

通
知

四
川

省
公

安
厅

废
止

１８
川

公
发

〔 ２
０１

０
〕
３６

号
四

川
省

公
安

厅
关

于
印

发
«‹

四
川

省
公

共
安

全
技

术
防

范
管

理
条

例
›

实
施

细
则

»
的

通
知

四
川

省
公

安
厅

废
止



序
号

文
号

文
件
名
称

制
定
机
关

清
理
意
见

１９
－

四
川

省
公

安
厅

关
于

依
法

从
严

查
处

道
路

交
通

安
全

违
法

行
为

的
通

告
四

川
省

公
安

厅
废

止

２０
川

公
发

〔 ２
０１

０
〕
１５

９
号

关
于

印
发

« 保
安

服
务

公
司

设
立

审
批

工
作

规
程

»
的

通
知

四
川

省
公

安
厅

废
止

２１
川

公
发

〔 ２
０１

０
〕
１６

０
号

关
于

印
发

« 保
安

培
训

单
位

设
立

审
批

工
作

规
程

»
的

通
知

四
川

省
公

安
厅

废
止

２２
川

公
发

〔 ２
０１

１
〕
５５

号
关

于
转

发
公

安
部

、
卫

生
部

« 吸
毒

成
瘾

认
定

办
法

»
的

通
知

四
川

省
公

安
厅

、
四

川
省

卫
生

厅
废

止

四
、
失
效
文
件

２３
公

厅
法

发
〔 ２
００

１
〕
３３

２
号

四
川

省
公

安
厅

关
于

集
中

受
理

行
政

审
批

事
项

有
关

问
题

的
通

知
四

川
省

公
安

厅
失

效

２４
公

厅
办

发
〔 ２
００

１
〕
３７

２
号

四
川

省
公

安
厅

关
于

印
发

« 四
川

省
公

安
厅

迎
接

加
入

W
T
O

改
进

公
安

行
政

管
理

的
２６

条
措

施
»

的
通

知
四

川
省

公
安

厅
失

效

２５
川

公
治

发
〔 ２
００

２
〕
１０

９
号

四
川

省
公

安
厅

印
发

四
川

省
人

民
政

府
办

公
厅

关
于

进
一

步
加

强
流

动
人

口
管

理
的

通
知

四
川

省
公

安
厅

失
效

２６
川

公
科

发
〔 ２
００

２
〕
１７

１
号

四
川

省
公

安
厅

关
于

印
发

« 四
川

省
公

安
机

关
安

全
技

术
防

范
行

政
执

法
程

序
规

定
»

的
通

知
四

川
省

公
安

厅
失

效

２７
川

公
治

发
〔 ２
００

３
〕
６４

号
四

川
省

公
安

厅
印

发
关

于
推

进
城

市
户

籍
管

理
制

度
改

革
意

见
有

关
问

题
的

通
知

四
川

省
公

安
厅

失
效



序
号

文
号

文
件
名
称

制
定
机
关

清
理
意
见

２８
川

公
交

发
〔 ２
００

４
〕
５４

号
四

川
省

公
安

厅
四

川
省

交
通

厅
四

川
省

旅
游

局
关

于
九

环
线

旅
游

客
运

车
辆

实
行

季
节

性
单

向
通

行
的

通
知

四
川

省
公

安
厅

、
四

川
省

交
通

厅
、

四
川

省
旅

游
局

失
效

２９
川

公
治

发
〔 ２
００

４
〕
１３

５
号

四
川

省
公

安
厅

四
川

省
工

商
行

政
管

理
局

关
于

修
改

刻
制

合
同

专
用

章
有

关
问

题
的

通
知

四
川

省
公

安
厅

、
四

川
省

工
商

行
政

管
理

局
失

效

３０
川

公
治

发
〔 ２
００

５
〕
８４

号
四

川
省

公
安

厅
关

于
办

理
爆

炸
物

品
购

买
运

输
证

件
有

关
事

项
的

通
知

四
川

省
公

安
厅

失
效

３１
川

公
发

〔 ２
００

５
〕
１１

１
号

四
川

省
公

安
厅

关
于

做
好

瀑
布

沟
水

电
站

库
区

及
施

工
区

移
民

户
口

有
关

工
作

的
通

知
四

川
省

公
安

厅
失

效

３２
川

公
发

〔 ２
００

６
〕
８

号
四

川
省

公
安

厅
四

川
省

财
政

厅
关

于
加

强
居

民
身

份
证

收
费

票
据

管
理

工
作

的
通

知

四
川

省
公

安
厅

、
四

川
省

财
政

厅
失

效

３３
川

公
发

〔 ２
００

６
〕
１３

３
号

四
川

省
公

安
厅

关
于

印
发

« 四
川

省
道

路
交

通
肇

事
逃

逸
案

件
查

缉
工

作
规

范
( 试

行
)

»
的

通
知

四
川

省
公

安
厅

失
效

３４
川

公
发

〔 ２
００

６
〕
１４

０
号

四
川

省
公

安
厅

四
川

省
交

通
厅

关
于

规
范

我
省

高
速

公
路

车
辆

限
速

和
车

辆
行

车
道

的
通

知

四
川

省
公

安
厅

、
四

川
省

交
通

厅
失

效

３５
川

公
发

〔 ２
００

７
〕
２２

号
四

川
省

公
安

厅
关

于
印

发
« 四

川
省

公
安

机
关

劳
动

教
养

案
件

聆
询

程
序

规
定

( 试
行

)
»

的
通

知
四

川
省

公
安

厅
失

效



序
号

文
号

文
件
名
称

制
定
机
关

清
理
意
见

３６
川

公
发

〔 ２
００

７
〕
１０

０
号

四
川

省
公

安
厅

四
川

省
司

法
厅

关
于

印
发

律
师

代
理

劳
动

教
养

案
件

规
定

的
通

知

四
川

省
公

安
厅

、
四

川
省

司
法

厅
失

效

３７
川

公
发

〔 ２
００

７
〕
１１

５
号

关
于

开
展

我
省

重
要

信
息

系
统

安
全

等
级

保
护

定
级

工
作

的
通

知

四
川

省
公

安
厅

、
四

川
省

国
家

保
密

局
、

四
川

省
国

家
密

码
管

理
委

员
会

办
公

室
、

四
川

省
人

民
政

府
信

息
化

工
作

办
公

室

失
效

３８
川

公
发

〔 ２
００

７
〕
１４

３
号

四
川

省
公

安
厅

关
于

加
强

厅
机

关
政

务
信

息
公

开
工

作
的

意
见

四
川

省
公

安
厅

失
效

３９
川

公
发

〔 ２
００

７
〕
１５

５
号

四
川

省
公

安
厅

四
川

省
教

育
厅

关
于

认
真

做
好

全
省

中
小

学
幼

儿
园

校
车

标
识

喷
涂

和
标

牌
核

发
工

作
的

通
知

四
川

省
公

安
厅

、
四

川
省

教
育

厅
失

效

４０
川

公
发

〔 ２
００

８
〕
６

号
四

川
省

公
安

厅
关

于
印

发
« 全

省
公

安
机

关
开

展
扩

权
强

县
试

点
工

作
实

施
方

案
( 试

行
)

»
的

通
知

四
川

省
公

安
厅

失
效

４１
川

公
发

〔 ２
００

８
〕
８９

号
四

川
省

公
安

厅
关

于
切

实
加

强
灾

后
重

建
期

间
实

有
人

口
管

理
工

作
的

意
见

四
川

省
公

安
厅

失
效

４２
川

公
发

〔 ２
００

９
〕
１

号

四
川

省
公

安
厅

关
于

印
发

« 公
安

机
关

助
推

发
展

服
务

群
众

深
化

“ 大
走

访
”

爱
民

实
践

活
动

二
十

项
便

民
惠

民
措

施
»

的
通

知

四
川

省
公

安
厅

失
效



序
号

文
号

文
件
名
称

制
定
机
关

清
理
意
见

４３
川

公
发

〔 ２
００

９
〕
４７

号

四
川

省
公

安
厅

关
于

印
发

« 四
川

省
公

安
机

关
办

理
破

坏
金

融
机

构
、

妨
害

税
收

管
理

秩
序

行
政

处
罚

案
件

自
由

裁
量

标
准

»
的

通
知

四
川

省
公

安
厅

失
效

４４
川

公
发

〔 ２
００

９
〕
５６

号
四

川
省

公
安

厅
关

于
印

发
« 四

川
省

公
安

机
关

办
理

收
容

教
养

案
件

规
定

»
的

通
知

四
川

省
公

安
厅

失
效

４５
川

公
发

〔 ２
００

９
〕
５８

号
四

川
省

公
安

厅
关

于
加

强
户

政
管

理
提

高
便

民
利

民
服

务
质

量
的

意
见

四
川

省
公

安
厅

失
效

４６
川

公
发

〔 ２
００

９
〕
７２

号

四
川

省
公

安
厅

关
于

印
发

« 四
川

省
公

安
机

关
禁

毒
部

门
办

理
易

制
毒

化
学

品
行

政
处

罚
案

件
自

由
裁

量
标

准
»

的
通

知

四
川

省
公

安
厅

失
效

４７
川

公
发

〔 ２
００

９
〕
８６

号
四

川
省

公
安

厅
关

于
印

发
« 四

川
省

公
安

机
关

办
理

治
安

管
理

处
罚

案
件

自
由

裁
量

标
准

»
的

通
知

四
川

省
公

安
厅

失
效

４８
川

公
发

〔 ２
００

９
〕
１０

９
号

四
川

省
公

安
厅

关
于

印
发

« 四
川

省
道

路
交

通
事

故
责

任
确

定
规

则
( 试

行
)

»
的

通
知

四
川

省
公

安
厅

失
效



序
号

文
号

文
件
名
称

制
定
机
关

清
理
意
见

４９
川

公
发

〔 ２
００

９
〕
１１

６
号

四
川

省
公

安
厅

关
于

印
发

« 四
川

省
旅

馆
业

治
安

管
理

信
息

系
统

管
理

规
定

( 试
行

)
»

« 四
川

省
旅

馆
业

治
安

管
理

信
息

系
统

管
理

使
用

考
评

办
法

( 试
行

)
»

« 四
川

省
印

章
业

治
安

管
理

信
息

系
统

管
理

规
定

( 试
行

)
»

« 四
川

省
印

章
业

治
安

管
理

信
息

系
统

管
理

考
评

办
法

( 试
行

)
»

的
通

知

四
川

省
公

安
厅

失
效

５０
川

公
发

〔 ２
０１

０
〕
４

号
四

川
省

公
安

机
关

行
政

调
解

工
作

规
范

四
川

省
公

安
厅

失
效

５１
川

公
发

〔 ２
０１

１
〕
１２

２
号

四
川

省
公

安
厅

关
于

印
发

« 四
川

省
印

章
业

治
安

管
理

工
作

规
定

»
的

通
知

四
川

省
公

安
厅

失
效

５２
川

公
发

〔 ２
０１

２
〕
１５

７
号

四
川

省
公

安
厅

关
于

贯
彻

落
实

公
安

部
« 机

动
车

驾
驶

证
申

领
和

使
用

规
定

»
« 机

动
车

登
记

规
定

»
及

其
配

套
文

件
精

神
的

通
知

四
川

省
公

安
厅

失
效

５３
川

公
发

〔 ２
０１

３
〕
２２

号
四

川
省

公
安

厅
四

川
省

环
境

保
护

厅
关

于
现

有
机

动
车

安
全

技
术

检
验

机
构

开
展

环
保

检
验

工
作

有
关

事
项

的
通

知

四
川

省
公

安
厅

、
四

川
省

环
境

保
护

厅
失

效

５４
川

公
发

〔 ２
０１

３
〕
６０

号
四

川
省

公
安

厅
关

于
印

发
« 四

川
省

公
安

厅
服

务
新

型
城

镇
化

建
设

改
进

户
政

管
理

工
作

的
实

施
意

见
»

的
通

知
四

川
省

公
安

厅
失

效



序
号

文
号

文
件
名
称

制
定
机
关

清
理
意
见

５５
川

公
发

〔 ２
０１

４
〕
７０

号
四

川
省

公
安

厅
关

于
印

发
« 四

川
省

道
路

交
通

事
故

责
任

确
定

规
则

»
的

通
知

四
川

省
公

安
厅

失
效

５６
川

公
发

〔 ２
０１

５
〕
７３

号
四

川
省

公
安

厅
关

于
印

发
« 四

川
省

公
安

派
出

所
消

防
监

督
检

查
工

作
规

定
»

的
通

知
四

川
省

公
安

厅
失

效


